
委 任 書 

 

  年  月  日 

駐泰國大使 

 

委任人 

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（本人簽名：須與護照簽名相同）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本人無法簽名時,代理簽名者之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       年  月  日 

性別    男・女 

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  

 

代理人 

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（本人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       年  月  日 

性別  男・女 

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委託上述代理人行使申請日本簽證及領取護照相關之權限｡並遵行下述事

項。 

記 

１  簽證審査，若有出面之必要性時，本人務必出面。 

２ 簽證審査，若被要求提出資料，本人一定儘快提出資料。 

３ 關於簽證審査結果，本人務必承擔一切責任。 

４ 旅行業從業人員、未經本所認可(發給送件證)、不得成為代理人。 


